附件:
面试须知
一、面试人员须携带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，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面试场地签到，参加选拔面试。签到及抽签时间为面试当天早上7:20—8:00，超出此时间段10分钟（即8:10以后）到达考场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请面试人员知晓。
二、面试人员请做好自身防护，严格遵守国家、自治区疫情防控措施和要求，入场和候场时需佩戴口罩。
三、面试人员应服装整齐，遵守面试纪律，自觉维护面试场地秩序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
四、面试人员在签到时抽取当天面试场地号及面试序号，交由工作人员登记后，进入相对应的等候室。
五、面试人员进入等候室后，主动关闭手机，电子设备等通讯工具，自觉交由等候室工作人员保管，面试结束后领回。
六、面试人员在等候过程中，不得随意出入等候室，如需出入等候室的，需向工作人员说明。
七、面试人员在面试时不得将面试题本带出面试场地。
八、面试时间为6分钟，面试人员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准备和思考，在所有题目回答完毕后，请表示“答题完毕”。
九、面试人员在面试结束后，请直接离开面试场地。
温馨提示：考点学校无车位，请自行做好出行安排。
